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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11 超日债”债券持有人单独征集委托授权参与 

超日太阳重整程序的公告 

 

鉴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未能按

期全额支付“11超日债”第二期利息，并于2014年6月26日发布了《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8】），称其于2014年6月

26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1-1号《民事

裁定书》及《决定书》，该院决定于2014年6月26日立案受理超日太阳的重整案

件，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上海分所作为破产管理人。 

为统一代表全体“11超日债”债券持有人参与超日太阳的重整程序，受托

管理人在2014年7月15日召开的“11超日债”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受托管理人有权

代表债券持有人参与超日太阳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的议案》（即

本次会议的会议议案三）,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受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

有人参与超日太阳的破产法律程序，以及从相关法定程序要求与实际情况判断，

以对债券持有人有利的原则行使表决权（包括表示同意或否决等）。但因参加本

次会议并表决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未超过“11超日债”债券面值总额的

50%，本次会议未能通过上述议案（详见本次会议结果公告），受托管理人未能

获得本次会议有效授权，进而无法统一代表全体“11超日债”债券持有人参与超

日太阳的重整程序。 

但是，为便利债券持有人参与超日太阳的重整程序，经与超日太阳破产管

理人等相关方沟通，受托管理人将接受债券持有人单独授予的委托代理权，受托

参与超日太阳的重整程序，并根据各债券持有人的授权行使相应权利。 

一、债券持有人单独委托需提交的文件及方式 

拟单独委托受托管理人的债券持有人，请将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及填写完毕

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请参见附件）于2014年8月8日17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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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邮寄方式送达受托管理人（仅限中国邮政EMS快递，以受托管理人工作人员签

收时间为准）。 

（一）债券持有人身份证明材料 

1、债券持有人如为法人/非法人单位的，请提供本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2、债券持有人如为自然人的，请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并由本人签名）。 

（二）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收件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三层 

邮政编码：100010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010-65608365，95587 

二、债券持有人单独授权受托管理人的内容和范围 

债券持有人根据附件的《授权委托书》，给予受托管理人参与超日太阳重

整程序的各项具体授权。受托管理人将根据债券持有人的相应授权参与超日太阳

重整程序，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提示事项 

1、此前受托管理人为便利于债券持有人参加本次会议，而请求债券持有人

委托受托管理人作为代理人代为参会及表决而收悉的相关授权委托，因委托事项

内容及范围不同，不计入本公告所指的单独委托，在此提请广大债券持有人留意，

并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委托文件。 

2、债券持有人除按本公告单独委托受托管理人参与超日太阳重整程序之

外，还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参与该等程序，详见超日太阳破产管理人《关于债权

申报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4】）、《关于“11超日债”债券持有

人通过网络形式申报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8】）等。 

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债券持有人已经自行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依

然可以按本公告的规定提交相关文件，委托受托管理人参与超日太阳重整程序。 

3、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券持有人未以邮寄、现场、网络、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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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任何方式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

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获得清偿。 

 

受托管理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债券持有人的单独授权，

尽职履行委托代理人职责，全力维护相关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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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法人/非法人单位） 

本单位为“11超日债”债券持有人，兹授权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

为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我单位参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整程序。本单位理解并确认，除非本单位在委托代理人行事之前以书面签署并邮

寄的方式向委托代理人明示撤销，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为不可撤销。 

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如下： 

一、代为申报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递交申报材料并受领回执； 

二、代为起草相关法律文书，陈述委托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三、代为与破产管理人联系； 

四、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与重整计划表决（包括表决同意或者反对不能全额

偿还债券本金和/或利息内容的重整计划）； 

五、代为受领债权分配； 

六、代为处理本案其他相关事宜。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其签发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结之日止。 

 

委托单位（公章）：  

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11超日债”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为一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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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自然人） 

本人为“11超日债”债券持有人，兹授权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

本人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本人参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程

序。本人理解并确认，除非本人在委托代理人行事之前以书面签署并邮寄的方式

向委托代理人明示撤销，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为不可撤销。 

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如下： 

一、代为申报债权和其他各项权利、递交申报材料并受领回执； 

二、代为起草相关法律文书，陈述委托人的立场、观点和主张； 

三、代为与破产管理人联系； 

四、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与重整计划表决（包括表决同意或者反对不能全额

偿还债券本金和/或利息内容的重整计划）； 

五、代为受领债权分配； 

六、代为处理本案其他相关事宜。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其签发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11超日债”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为一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